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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    本标准制定时参考了GB/T 18332.1-2001《电动道路车辆用铅酸蓄电池》、GB/Z 18333. 1-

2001《电动道路车辆用铿离子蓄电池》,GB/T 2900.11-1988《蓄电池名词术语》，以及国内外主要从

事超级电容器研究和生产企业的企业标准和测试手册。

    本标准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。

    本标准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。

    本标准起草单位:上海奥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、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八研究所。

   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:王国庆、肖成伟、张勤、王然、苗小丽、顾国兴、陈全世、王涤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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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 用 超 级 电容 器

范 围

本标准规定了电动道路车辆用超级电容器的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、标志、包装、运输和储存。

本标准适用于电动道路车辆启动、点火、牵引以及照明设备用超级电容器(以下简称电容器)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   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随后所

有的修改单(不包括勘误的内容)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，然而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

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。

    GB/T 2900. 11 蓄电池名词术语(eqv IEC 486: 1986)

3 术语、定义和符号

3.1 术语和定义

    本标准除采用GB/T 2900. 11中的术语外，还增加了下列术语和定义。

3.1.1

    超级电容器 ultracapacitors
    超级电容器是一种介于普通电容器和电池之间的电化学储能器件。

3.1.2

    能f型超级电容器 high energy density ultracapacitors

    以高比能量为特点，主要用于高能量输人、输出的电容器。
3.1.3

    功率型超级电容器 high power density ultracapacitors
    以高比功率为特点，主要用于瞬间高功率输人、输出的电容器。

3.1.4

    额定电压 rated voltage

    电容器的最高工作电压。

3.1.5

    静电容1j  capacitance
    电容器的静电容量是对电容器进行恒流放电时，其放电电量与放电电位变化值的比值。

3.1.6

    储存能f   energy

    电容器的储存能量是指该电容器自额定电压起进行恒电流放电至其1/2额定电压时止，电容器

所累积放出的能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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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1.7

    内阻 internal resistance

    电容器的内阻是电容器断开恒流充电电路时起至loms后，端电压的变化量与充电电流的比值。

3.1.8

    电压保持能力 voltage holding characteristics

    将电容器恒流充电至额定电压，再以额定电压恒压充电30min，然后在室温条件下开路静置72h

后，电容器的端电压与额定电压的比值即为其电压保持能力。

3.2 符号

    Ua.— 额定电压，V;

    C— 电容器的静电容量，F;

    1— 电容器1倍率充放电电流，A，其数值等于C x Ua/36000

4 分类与型号

4.1 分类

    电动道路车辆用电容器分为能量型电容器和功率型电容器。

4.2 型号

    UC代表超级电容器，P代表功率型电容器,E代表能量型电容器，F代表方形单体电容器，Y代

表圆柱形单体电容器。

    电容器型号所表达的意义如下:

静电容量，300E

额定电压，28V

分隔符

单体形状代号，圆柱形

电容器类型代号 功率型

超级电容器代号

静电容量，300F

额定电压，28V

分隔符

单体形状代号，方形

电容器类型代号，能量型

超级电容器代号

珊二

"仁

珊
下
|
|
|
|

16V
T
|
|
|
|

阶可
日
巨

卜万川
日

困
丁

|

回
一

回
一|

回
下
一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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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要求

5.1 外观

    电容器按6.2检验时，外壳不得有变形及裂纹，表面平整、干燥，无电解液溢痕，且标志清晰。

5.2 标志

    电容器按6.3检验时，标志应清晰完整、准确无误。

5.3 外形尺寸及质量

    电容器的外形尺寸及质量符合生产企业提供的技术条件。

5.4 静电容量

    电容器按6.5检验时，静电容量应为标称容量的80%一150% o

5.5 储存能量

    电容器按6.6检验时，储存能量应为标称能量的80%一150% o

5.6 内阻

    电容器按6.7检验时，内阻应不大于其标称内阻。

5.7 大电流放电能力

    电容器按照6.8放电时，其放电容量不应低于30% (CxU衬。

5.8 电压保持能力

    电容器按6.9试验后，电容器两端电压应不低于额定电压的80%,

5.9 高温性能

    电容器按6.10试验时，其性能应满足下列条件要求:

    a) 静电容量不低于初始值的80% o

    b) 储存能量不低于初始值的80%。

    c) 内阻小于或等于初始值的1.5倍。

5.10 低温特性

    电容器按6.11试验时，其性能应满足下列条件要求:

    a} 静电容量大于或等于初始值的60%,

    b)储存能量大于或等于初始值的50%。

    c) 内阻小于或等于初始值的2倍。

5.11 循环耐久能力

    电容器按6.12试验时，其性能应满足下列要求:

    a) 静电容量大于初始值的70% o

    b) 储存能量大于初始值的65%。

    c) 内阻小于初始值的2倍。

    d) 无电解液泄漏。

5.12 耐振动性

    电容器经6.13试验后，壳体无变形、开裂，电解液无泄漏，按6.7测试内阻无突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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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13 穿刺试验

    电容器按6.14试验时，应不爆炸、不起火。

5.14 加热试验

    电容器按6.巧试验时，应不爆炸、不起火

6 试验方法

6.1 试验条件

6.1.1 环境条件

    除另有规定外，一切测量、试验和恢复均在下列环境中进行:

    温度:15℃一350C;

    相对湿度:25%一85%;

    大气压力:86kPa一106kPao

    如未特别指明，一般应将电容器在上述环境条件下放置24h，然后测量电容器的性能，以作为该

产品试验后的对比依据(但应使试验前、后的测试环境保持一致)。

6. 1.2 测量仪器、仪表

    主要试验仪器和设备应经计量部门检定合格，并在检定有效期内使用。

    试验仪器、仪表的准确度应满足以下要求:

    a) 电压测量装置:准确度不低于0.5级，输人阻抗不小于1kn/V;

    b) 电流侧量装置:准确度不低于0.5级;

    c) 温度测量装置:具有适当的量程，分度值不应大于1 ̀1C，标定准确度不低于0. 59C;

    d)测量尺寸的量具:分度值不大于I mm;

    e) 称量质量的衡器:准确度为士0.05%以上;

    f) 计时器:按时、分、秒分度，准确度为11%,

6.2 外观

    用目测法检查电容器的外观。

6.3 标志

    用目测法检查电容器的标志。

6.4 外形尺寸及质量

    用量具和衡器检查电容器的外形尺寸和质量。

6.5 静电容量

    用恒定电流I，对电容器充电到额定电压，然后以恒定电流I,对电容器放电到额定电压的1/2,

记录从额定电压的80% ( U,)至额定电压的1/2 ( UZ)之间的电压范围内电容器的放电时间，共循环3

次。按式(1)计算每次循环的静电容量，取其平均值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=I, t/ (U,一认)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⋯ (1)

    式中:

    C— 静电容量，F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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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U, ,认— 采样电压，V;

    t— 放电时间，so

6.6 储存能量

    用恒定电流I:对电容器充电到额定电压，再恒压30min，静置5s后，用恒定电流I，对电容器放

电到额定电压的1/2，记录电流、电压和时间，共循环测试3次，取平均值。按式(2)计算储存能量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『二1,丁Udt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⋯(2)
    式中:

    W-一储存能量，J;

    之一 电容器即时电压，V ;

    t— 电容器放电到1/2额定电压时所需的时间，so

6.7 内阻

    以恒定电流I，对电容器充电到额定电压，静置5s，用恒定电流1，对电容器放电到额定电压的1/2,

记录停止充电时起l Oms后电压的变化值。测试3次，取平均值。按式(3)计算内阻值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二(U,,一U,) /I,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，，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⋯⋯ (3)

    式中:

    R— 电容器的内阻，n;

    队— 电容器停止充电后l Oms时的电压，Vo

6.8 大电流放电

    将电容器置于25℃士5℃的环境中，用恒定电流I,对电容器充电到额定电压，再恒压充电

30min，静置5s，并在该环境中用下列电流放电至额定电压的1/2，记录放电容量。

    能量型电容器:107,(可以采用更大倍率进行测试，但最低放电电流不小于70I,),

    功率型电容器:1001,(可以采用更大倍率进行测试，但最低放电电流不小于1001,) o

6.9 电压保持能力

    用恒定电流I，对电容器充电到额定电压，再改为恒压充电30min，然后在室温下开路静置72h,

测量电容器的端电压。

6.10 高温特性

    将电容器置于55℃士2℃的高温箱中6h，然后，在此环境下按6.5一6.7对电容器进行检测。

6.11 低温特性

    将电容器置于一30℃士2℃的低温箱中16h，然后，在此环境下按6.5一6.7对电容器进行检测。

6.12 循环耐久能力

6.12.1 试验条件

    环境温度:25℃土2̀C;

    充电终止电压:额定电压;

    放电终止电压:1/2额定电压;

    充放电电流:能量型为51,;功率型为101, o

6.12.2 用恒定电流对电容器充电到额定电压，静置5s，然后，以恒定电流对电容器放电到1/2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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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电压，静置5s，即完成一个循环。5000个循环为一个阶段。一个阶段结束后，室温静置24h，按6.5

一6.7对电容器进行检测，符合5.11的规定方可进行下一个阶段的循环，一个循环耐久试验由10个

阶段组成。

6.13 耐振动性

    将电容器紧固到振动试验台上，按下属条件进行振动试验:

    a) 振动频率:l OHz一55 Hz ;

    b) 振动方向:上下单振动;

    c) 最大加速度:30m/s';

    d) 振动时间:2ho

6.14 穿刺试验

6.14.1 对电容器单体以恒定电流1,充电至额定电压。

6.14.2 用(A3 mm一劝8mm的耐高温钢针、以l Omm/s一40mm/。的速度，垂直于电容器极板的方向

贯穿(钢针停留在电容器中)，该试验应在有充分环境保护的条件下进行。

6. 15 加热试验

    将电容器置于85℃士2℃恒温箱内，并保温2ho

7 检验规则

7.1 检验分类、检验项目、要求章条号、试验方法章条号、样品数量和试验周期见表to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1 检验项目

序号 检验分类 检验项目 要求章条号 试验方法章条号 样品数量 试验周期

1

出厂检验

外观 5. 1 6.2 100%

静电容量 5.4 6.5

5500只抽5只

> 500只抽 10只

2

3 储存能量 5.5 6.6

4 内阻 5.6 6.7

5

型式试验

大电流放电 5.7 6.8

每项 2只

(共 16只)
每年一次

电压保持 5.8 6.96

7 高温特性 5.9 6. 10

8 低温特性 5. 10 6. 11

循环耐久能力 5.11 6. 129

10 耐振动性 5. 12 6. 13

穿刺试验 5. 13 6.1411

加热试验 5. 14 6. 15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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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2 出厂检验

7.2.1 每批产品出厂前应在该批产品中随机抽样进行出厂检验，并按表1的规定进行。

7.2.2 在出厂检验中，若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时，应将该批产品退回生产部门返修普检，然后

再次提交检验。若再次检验仍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，则判定该批产品为不合格。

7.3 型式检验

    型式检验可选用某一规格为代表产品进行，但是产品鉴定试验不可选用某一规格为代表产品进

行。型式检验共需抽样20只，其中4只为备份电容器。

7.3.1 在下列情况下进行型式检验:

    a) 产品鉴定时;

    b) 产品在结构、材料、工艺有较大变动时;

    c) 产品停产半年后再进行生产时;

    d) 正常生产每年一次。

7.3.2 判定规则

    在型式检验中，若有一项不合格时，应判定为不合格。

8 标志、包装、运输和储存

8.1 标志

8.，.1 在电容器产品上应有下列标志:

    a) 制造厂名;

    b)产品型号或规格;

    c) 额定电压;

    d)静电容量;

    e) 极性标志;

    f) 产品编号;

    9) 出厂日期

8.，.2 包装箱外壁应有下列标志:

    a) 产品名称、型号规格、数量、制造厂名、厂址、邮编;

    b) 每箱的质量;

    。) 产品标准编号;

    d) 表明防潮、不准倒置、轻放等标志。

8.2 包装

8.2.1 电容器的包装应符合防潮防振的要求。

8.2.2 包装箱内应装人随同产品提供的文件:

    a) 产品合格证;

    b) 产品使用说明书;

    e) 装箱单(多只包装时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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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3 运输

8.3.1 电容器运输其荷电状态应低于50%，在运输过程中，不得受剧烈机械冲撞、曝晒、雨淋、倒置。

8.3.2 在装卸过程中，应轻搬轻放，严防摔掷、翻滚、重压。

8.4 储存

8.4.1 电容器应存放在一3090 -350C自然通风的地方。

8.4.2 电容器应不受阳光直射，距离热源不得少于2mo

8.4.3 电容器正负极间不得掉人任何金属杂物，避免与任何液体或有害物质接触。

8.4.4 电容器不得倒置及卧放，避免受机械冲击或重压。


